新進人員報到應填送表(證)件
    　
姓名：              到職日：             聯絡電話：
	已繳交(ˇ)
	表(證)件序號
	表(證)件名稱
	份數
	繳送時間
	備註

	
	證1
	身分證或戶籍謄本影本一份
	1份
	報到後
1週內
	正本查驗後發還。

	
	證2
	國內外最高學歷證件正本暨影本一份
	1份
	報到後
1週內
	正本查驗後發還。

	
	證3
	合格教師證書正本暨影本一份、實習證明乙份
	1份
	報到後
1週內
	正本查驗後發還。

	
	證4
	分發（錄取）或介聘通知書正本暨影本一份
	1份
	報到後
1週內
	正本查驗後發還。

	
	證5
	公務人員履歷表正本
	1份
	報到後
1週內
	縣外、縣內介聘人員免付。

	
	證6
	最近一期考核通知書及歷任敘薪通知書影本
	1份
	報到後
1週內
	初任教師應檢附歷任代理教師敘薪通知書，無職前年資免附。

	
	證7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轉出）申報表影本一份
	1份
	報到後
1週內
	請向原投保單位申請，眷屬加保者，另行申請。

	
	證8
	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1份
	報到後
1週內
	

	
	證9
	含X光之體檢表正本(初任人員)
	1份
	報到後
1週內
	

	
	證10
	薪資單
	1份
	報到後
1週內
	請向原機關單位申請。

	
	證11
	山地鄉服務證明書
	1份
	報到後1週內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民國86年08月22日局給字第25343號函，地域加給之年資加成部分，如其服務年資中斷得前後併計。

	
	證12
	「警察刑事記錄證明書」正本一份(初任人員)
	1份
	報到後1週內
	初任人員檢附，請親至各地警察局申請。

	
	證13
	教育部全國不適任教師查詢結果表
	1份
	報到當日
	由學校人事檢附。

	
	證14
	最近一年內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8小時以上訓練證明文件正本
	1份
	報到當日或3個月內補送
	請幼兒園教師、教保員報到時檢附。

	
	其他
	公保同意書、補繳退撫年資權益通知書
	
	
	初任專任教師檢附


(證件部分請先自行以A4紙影印，正本驗後發還。)

